
第 1213號公告 漁農自然護理署

合作社條例 (第 33章 )

現公布本人業已行使《合作社條例》第 41條所賦予的權力，於 2020年 3月 9日委任香港金鐘道
89號力寶中心第 2座 35樓 3507室范黃曹律師行的黃國桐先生為達美建屋有限責任合作社的 
清盤人。

2020年 3月 20日 合作社註冊官梁肇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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